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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財　務　摘　要



項             目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比較增減 %

①現金流量之現金及約當現金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3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②以下各表百分比及細項數字之和與本表總數或有差異，係四捨五入關係。

【附註】：

財務摘要
單位：新臺幣元

41001-1

經營成績：

51,891,87850,898,067 -993,811 -1.92基金來源

14,646,54611,726,796 -2,919,750 -19.93基金用途

37,245,33239,171,271 1,925,939 5.17賸餘(短絀)

餘絀情形：

794,817,576833,988,847 39,171,271 4.93基金餘額

現金流量①：

38,078,05737,952,394 -125,663 -0.33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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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總　說　明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4 年度

一、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一)鑒於弱勢勞工常因經濟薄弱，生活陷入困境，無力對抗經濟強勢之雇

主，致司法正義無法得以伸張，爰創訂「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自治條例」及「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補助辦法」，於 90 年度

編列 3 億元撥充設立「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並於 96 年度編列 5,000 萬元撥入本基金，以專戶儲存孳息及年賸餘滾

充基金循環運用，供政府後援之經濟力量。又為加強保障勞工權益、

擴大勞動權益保障範圍，於 112 年修正上開自治條例增加本基金之支

出用途，同時新增補助促進國民就業及促進勞工職業技能等費用。後

續除配合修訂上開補助辦法將名稱修正為「臺北市勞資爭議法律及生

活費用補助辦法」外，並增訂「臺北市促進國民就業補助辦法」、「臺

北市促進勞工職業技能補助辦法」。

(二)本基金補助勞工因雇主之不當解僱或發生職業災害之勞資爭議案件訴

訟期間之生活費用，以及勞工因工會法第 35條第 2項規定所生不當解

僱爭議並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申請裁決期間之生活費用；補助勞工及工

會因勞動事件訴訟、遭雇主提起民刑事訴訟、提起行政訴訟、重大勞

資爭議訴訟之訴訟費用；補助勞工及工會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申請裁

決、申請交付仲裁之律師費，協助爭取依法應有之權益，並紓解其因

訴訟所帶來的經濟生活與身心受創之雙重負擔，激勵其迅速恢復正常

生活與工作，以落實政府維護弱勢勞工權益之功能與決心，伸張社會

公平正義之目的，依「預算法」規定編列附屬單位預算，辦理保障勞

工權益計畫，除補助勞工及工會外，亦辦理促進勞工職業技能、促進

國民就業、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等業務。

(三)114 年度業務計畫執行成果如下：

1.本年度計召開 6次審核委員會議，共受理審核 105 件之申請，通過

核予補助件數為 87 件，補助人數 110 人、補助工會 2 家，補助金

額計 1,783 萬 7,015 元。

2.辦理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協助失業家庭度過經濟難關，維持子

女受教育的權利。本年度共計補助 58 個失業家庭，補助 65名學生，

補助金額計 178 萬 8,627 元。

(四)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AP3.1 訴訟補助案件未結款項清理比率：年度目標值為 63.9%，實際

值為 42.68%，本局將持續依「臺北市勞資爭議法律及生活費用補助案

未結款項內部處理原則」定期辦理訴訟補助案件追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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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4 年度

二、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情形

(一)基金來源：本年度基金來源決算數 5,089 萬 8,067 元，較預算數 6,201

萬 8,000 元，減少 1,111 萬 9,933 元，約減 17.93%，主要原因如下：

1.徵收收入：決算數 3,909 萬 4,001 元，較預算數 5,113 萬 8,000 元，

減少 1,204 萬 3,999 元，係因本年度就業服務法與勞動基準法的裁

罰收繳數不如預期所致。

2.利息收入：決算數 1,175 萬 3,823 元，較預算數 1,088 萬元，增加

87 萬 3,823 元，係因利率較高所致。

3.雜項收入：決算數 5 萬 243 元，較預算數 0 元，增加 5 萬 243 元，

係因勞工訴訟補助案申請人繳還以前年度補助款、法務部行政執行

署退還以前年度勞工訴訟補助案申請人之強制執行費及勞工訴訟補

助案申請人因逾期繳還溢領之補助款加計法定利息所致。

(二)基金用途：

本年度基金用途保障勞工權益計畫決算數為 1,172 萬 6,796 元，較預

算數 3,821 萬 7,000 元，減少 2,649 萬 204 元，約減 69.32%，主要係

補助勞工訴訟之裁判費、強制執行費及律師費等實際核銷支付數較預

計低，另 114 年度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案件數較預期少，係教育部

於 113 年 2 月起推出「教育部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配套措施

方案」，與本市就學費用補助僅能擇一請領，致影響執行率。

(三)本期賸餘：

本年度決算賸餘數 3,917 萬 1,271 元，較預算賸餘數 2,380 萬 1,000

元，增加 1,537 萬 271 元，主要係基金來源決算數較預算數減少及基

金用途決算數較預算數減少所致，詳細原因如前所述。

三、現金流量結果

(一)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淨現金流入 3,813 萬 2,106 元。

(二)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淨現金流出 17 萬 9,712 元。

(三)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0 元。

(四)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7 億 7,644 萬 7,081 元，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

淨增 3,795 萬 2,394 元，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8 億 1,439 萬 9,475 元。

四、資產負債情況

(一)決算日資產總額為 8億 3,399 萬 172 元，較上年度增加 3,917 萬 1,287

元，約增 4.93%。

(二)決算日負債總額為 1,325 元，較上年度增加 16 元，約增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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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4 年度

(三)決算日淨資產為 8億 3,398 萬 8,847 元，較上年度增加 3,917 萬 1,271

元，約增 4.93%。

(四)主要增減原因：

1.應收帳款 33 萬 8,037 元，較上年度減少 85 萬 7,676 元，主要係因

依勞工訴訟補助案申請人繳還補助款所致。

2.應收利息 76 萬 767 元，較上年度增加 5 萬 5,562 元，主要係因定

期存款利率較高，應收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3.其他應收款 206 萬 7,031 元，較上年度減少 36 萬 5,122 元，係配

合年度結帳作業認列已實現尚未納庫之違規罰款收入減少所致。

4.預付費用 1,535 萬 2,514 元，較上年度增加 220 萬 6,417 元，主要

係依訴訟結果收回或轉列預付勞工訴訟裁判費、律師費及生活費用

等補助款所致。

5.催收款項 107 萬 2,348 元，較上年度增加 17 萬 9,712 元，主要係因

訴訟補助案申請人逾期未返還補助款，經移送行政執行後取得執行

憑證所致。

6.應付費用 1,325 元，較上年度增加 16 元，係配合年度結帳作業認列

已發生尚未核銷付款之業務支出所致。

五、其他：

(一)本年度併決算及奉准先行辦理並於以後年度補辦預算事項：

1.本年度併決算項目詳「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附表」。

2.本年度無辦理須於以後年度補辦預算之事項。

(二)預算所列未來承諾授權之執行情形：無。

(三)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內之支出事項及或有資產

之總額及內容：無。

(四)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營運與負擔狀況及自償率達成情形之說明：無。

(五)推動各項業務計畫獲中央政府或國內外學術機構評鑑（選）優良事蹟

之說明：無。

(六)其他：本基金截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應追蹤案件累計有 67 件，金

額共計 1,075 萬 3,700 元，其中裁判費部分占催繳金額 6.71%、強制執

行費占催繳金額 0.17%、第三審律師費占催繳金額 0.93%、生活費用占

催繳金額 92.19%。經查 114 年 1 至 12 月依判決結果、和解及撤銷等情

況而繳還、轉列費用為：律師費 3 萬元、裁判費 41 萬 3,980 元、強制

執行費 1,600 元及生活費用 605 萬 9,236 元，共計 650 萬 4,81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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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決  算  報  表



一、主　要　表



上年度
決算數 項目

金額

本年度預算數

金額 金額

本年度決算數

金額

比較增減

%%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度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7

100.00 -11,119,93351,891,878 基金來源 62,018,000 50,898,067 -17.93100.00100.00

82.46 -12,043,999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51,138,000 39,094,00141,451,836 -23.5576.8179.88

82.46 -12,043,999徵收收入 51,138,000 39,094,00141,451,836 -23.5576.8179.88

17.54 873,823財產收入 10,880,000 11,753,82310,383,042 8.0323.0920.01

17.54 873,823利息收入 10,880,000 11,753,82310,383,042 8.0323.0920.01

- 50,243其他收入 - 50,24357,000 --0.100.11

- 50,243雜項收入 - 50,24357,000 --0.100.11

23.04 -26,490,20414,646,546 基金用途 38,217,000 11,726,796 -69.3261.6228.23

61.62 -26,490,204保障勞工權益計畫 38,217,000 11,726,79614,646,546 -69.3223.0428.23

76.96 15,370,27137,245,332 本期賸餘(短絀) 23,801,000 39,171,271 64.5838.3871.77

1,561.59 21,204,576757,572,244 期初基金餘額 773,613,000 794,817,576 2.741,247.401,459.91

- -- 解繳公庫 - - ----

1,638.55 36,574,847794,817,576 期末基金餘額 797,414,000 833,988,847 4.591,285.781,531.68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度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附表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8

1.基金來源-利息收入：決算數較預算數增加87萬3,823元，主要係因利率較高所致，並於114年12月12日簽奉核准併決算辦
理。
2.基金來源-雜項收入：決算數較預算數增加5萬243元，主要係因：
(1)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退還以前年度勞工訴訟補助案申請人顏○○之強制執行費92元，依規定併入年度決算辦理，併決算事
宜業於114年2月12日簽奉首長同意。
(2)勞工訴訟補助案申請人辜○○逾期繳還溢領之生活費用，加計法定利息55元，依規定併入年度決算辦理，併決算事宜業
於114年3月3日簽奉首長同意。
(3)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審核小組第148次會議決議收回以前年度核予勞工訴訟補助案申請人張○○第1審律師費5萬元補助，
依規定併入年度決算辦理，併決算事宜業於114年8月11日簽奉首長同意。
(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退還以前年度勞工訴訟補助案申請人陳○○之強制執行費96元，依規定併入年度決算辦理，併決算事
宜業於114年8月11日簽奉首長同意。
3.基金用途-保障勞工權益計畫：決算數較預算數減少2,649萬204元，主要係補助勞工訴訟之裁判費、強制執行費及律師費
等實際核銷支付數較預計低，另114年度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案件數較預期少，係教育部於113年2月起推出「教育部拉近
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配套措施方案」，與本市就學費用補助僅能擇一請領，致影響執行率。



二、附　屬　表



科目
比較增減

備　　　註
％金　　　　額

預算數 決算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度

基金來源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9

-11,119,93350,898,06762,018,000 -17.93基金來源

-12,043,999 -23.5551,138,000 39,094,001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12,043,999 -23.5551,138,000 39,094,001徵收收入

-12,043,999 -23.5551,138,000 主要係違反就業服務法
與勞動基準法的裁罰收
繳數較預期少，致未達
執行率。

39,094,001違規罰款收入

873,823 8.0310,880,000 11,753,823財產收入

873,823 8.0310,880,000 主要係因利率較高所致
，並於114年12月12日
簽奉核准併決算辦理。

11,753,823利息收入

50,243 --- 50,243其他收入

50,243 --- 主要係因：
(1)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退
還以前年度勞工訴訟補
助案申請人顏○○之強
制執行費92元，依規定
併入年度決算辦理，併
決算事宜業於114年2月
12日簽奉首長同意。
(2)勞工訴訟補助案申請
人辜○○逾期繳還溢領
之生活費用，加計法定
利息55元，依規定併入
年度決算辦理，併決算
事宜業於114年3月3日
簽奉首長同意。
(3)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審核小組第148次會議
決議收回以前年度核予
勞工訴訟補助案申請人
張○○第1審律師費5萬
元補助，依規定併入年
度決算辦理，併決算事
宜業於114年8月11日簽
奉首長同意。
(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退
還以前年度勞工訴訟補
助案申請人陳○○之強
制執行費96元，依規定
併入年度決算辦理，併
決算事宜業於114年8月
11日簽奉首長同意。

50,243雜項收入

-11,119,93350,898,06762,018,000 -17.93合計



比較增減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決算數

金　　　　額
備　　　註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度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10

基金用途 11,726,79638,217,000 -26,490,204 -69.32

-26,490,204保障勞工權益計畫 11,726,79638,217,000 主要係補助勞工訴訟之
裁判費、強制執行費及
律師費等實際核銷支付
數較預計低，另114年
度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
助案件數較預期少，係
教育部於113年2月起推
出「教育部拉近公私立
學校學雜費差距及配套
措施方案」，與本市就
學費用補助僅能擇一請
領，致影響執行率。

-69.32

-55,389用人費用 23,61179,000 -70.11

-55,389加（夜）班費 23,61179,000 -70.11

-55,38923,61179,000 -70.11延長工時加班費

-260,933服務費用 377,067638,000 -40.90

-305郵電費 6,5656,870 -4.44

-3056,5656,870 -4.44郵費

-3,040旅運費 6,0609,100 -33.41

-3,100-3,100 --國內旅費

606,0606,000 1.00其他旅運費

-149,850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10,260260,110 -57.61

-149,850110,260260,110 -57.61印刷及裝訂費

-15,074一般服務費 9,36024,434 -61.69

-15,0749,36024,434 -61.69佣金、匯費、經理費及
手續費

-92,664專業服務費 244,822337,486 -27.46

-51,055-51,055 --法律事務費

-41,609172,822214,431 -19.40講課鐘點、稿費、出席
審查及查詢費

072,00072,000 0.00電腦軟體服務費

-60,960材料及用品費 14,04075,000 -81.28

-60,960用品消耗 14,04075,000 -81.28

-45,000-45,000 --辦公(事務)用品

-15,96014,04030,000 -53.20其他用品消耗



比較增減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決算數

金　　　　額
備　　　註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度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11

-26,111,922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11,312,07837,424,000 -69.77

-26,111,922捐助、補助與獎助 11,312,07837,424,000 -69.77

-5,6002,294,4002,300,000 -0.24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5,480,7735,143,22710,624,000 -51.59捐助個人

-20,625,5493,874,45124,500,000 -84.19其他捐助、補助與獎助

-1,000其他 -1,000 --

-1,000其他支出 -1,000 --

-1,000-1,000 --其他

合計 11,726,79638,217,000 -26,490,204 -69.32



預 算 數

項          目
合計

正式
員額
薪資

聘僱人
員薪資

加(夜)
班費

津貼 獎金
退休及
卹償金

資遣費 福利費 提繳費
兼任人
員用人
費用

總計

中華民國

用人費用

臺北市勞工
41001-12

保障勞工權益計畫 79,000- - 79,000 - - - - - - - 79,000

79,000- - 79,000 - - - - - -正式人員 - 79,000

合計 - - 79,000 - - - - - - 79,000 - 79,000



合計

決 算 數

津貼 獎金 資遣費 福利費 提繳費
正式
員額
薪資

聘僱人
員薪資

加(夜)
班費

退休及
卹償金

兼任人
員用人
費用

總計

 114 年 度

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權益基金
41001-13

23,611- - 23,611 - - - - - - - 23,611

23,611- - 23,611 - - - - - - - 23,611

23,611-23,611------23,611--



項目

比較增減決算數

備註

數量 金額 金額 ％數量 ％金額數量

預算數
數量
單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度

主要業務計畫執行績效摘要表
貨幣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14

保障勞工權益計畫 主要係補助勞
工訴訟之裁判
費、強制執行
費及律師費等
實際核銷支付
數較預計低，
另114年度失
業勞工子女就
學補助案件數
較預期少，係
教育部於113
年2月起推出
「教育部拉近
公私立學校學
雜費差距及配
套措施方案」
，與本市就學
費用補助僅能
擇一請領，致
影響執行率。

- 38,217,000 - 11,726,796 - -- -69.32-26,490,204

合              計 38,217,000 11,726,796 -26,490,204 -69.32



科目
比較增減

決算數
金額

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度

各項費用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15

用人費用 79,000 -70.1123,611 -55,389

79,000 -70.1123,611 -55,389加（夜）班費

79,000 -70.1123,611 -55,389延長工時加班費

服務費用 638,000 -40.90377,067 -260,933

6,870 -4.446,565 -305郵電費

6,870 -4.446,565 -305郵費

9,100 -33.416,060 -3,040旅運費

3,100 --- -3,100國內旅費

6,000 1.006,060 60其他旅運費

260,110 -57.61110,260 -149,850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260,110 -57.61110,260 -149,850印刷及裝訂費

24,434 -61.699,360 -15,074一般服務費

24,434 -61.699,360 -15,074佣金、匯費、經理費及手續
費

337,486 -27.46244,822 -92,664專業服務費

51,055 --- -51,055法律事務費

214,431 -19.40172,822 -41,609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72,000 0.0072,000 0電腦軟體服務費

材料及用品費 75,000 -81.2814,040 -60,960

75,000 -81.2814,040 -60,960用品消耗

45,000 --- -45,000辦公(事務)用品

30,000 -53.2014,040 -15,960其他用品消耗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
、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37,424,000 -69.7711,312,078 -26,111,922

37,424,000 -69.7711,312,078 -26,111,922捐助、補助與獎助

2,300,000 -0.242,294,400 -5,600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10,624,000 -51.595,143,227 -5,480,773捐助個人

24,500,000 -84.193,874,451 -20,625,549其他捐助、補助與獎助

其他 1,000 --- -1,000

1,000 --- -1,000其他支出

1,000 --- -1,000其他

合計 38,217,000 11,726,796 -26,490,204 -69.32



比較增減
項目 決　算　數預　算　數 備　註

金額 %

中華民國114年度

管制性項目及統計所需項目比較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16

統計所需項目： 2,467,2222,514,431 -1.88-47,209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172,822214,431 -19.40-41,609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2,294,4002,300,000 -0.24-5,600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市議會審議臺北市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案所提審議意見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4 年度

審 議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綜合決議 市府與清潔及各外包廠商訂定合約

時，應依合約條款就政府將基本工

資調增之薪資額度確實進行契約變

更，未落實實施者應依契約罰則。

遵照辦理。

綜合決議 針對幼兒重大性平案件啟動府級跨

局處緊急應變會議，應整合各局處

之權責，訂定跨局處執行標準作業

流程，以利各局處因應遵行，積極

保障幼童權益。

遵照辦理。

41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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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會  計  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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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本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決算數

金額 ％

比較增減

％金額 ％金額

中華民國

平

臺北市勞工
41001-20

資產 833,990,172 100.00 794,818,885 100.00 39,171,287 4.93負債

流動資產 832,917,824 99.87 793,926,249 99.89 38,991,575 4.91流動負債

現金 814,399,475 97.65 776,447,081 97.69 37,952,394 4.89應付款項

銀行存款 814,399,475 97.65 776,447,081 97.69 37,952,394 4.89應付費用

應收款項 3,165,835 0.38 4,333,071 0.55 -1,167,236 -26.94淨資產

應收帳款 338,037 0.04 1,195,713 0.15 -857,676 -71.73淨資產

應收利息 760,767 0.09 705,205 0.09 55,562 7.88淨資產

其他應收款 2,067,031 0.25 2,432,153 0.31 -365,122 -15.01累積餘額

預付款項 15,352,514 1.84 13,146,097 1.65 2,206,417 16.78

預付費用 15,352,514 1.84 13,146,097 1.65 2,206,417 16.78

其他資產 1,072,348 0.13 892,636 0.11 179,712 20.13

什項資產 1,072,348 0.13 892,636 0.11 179,712 20.13

催收款項 1,072,348 0.13 892,636 0.11 179,712 20.13

【附註】： 1.本年度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計0元及上年度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計0元。
2.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計0元。
3.備忘分錄所列應收債權憑證計1,163,348元，債權憑證4張。
4.經管珍貴動產總額0元、不動產總額0元。

合計 833,990,172 794,818,885 100.00 39,171,287 4.93100.00



科目

本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決算數

金額 ％

比較增減

％金額 ％金額

114年12月31日

衡表

權益基金
41001-21

單位：新臺幣元

負債 1,325 0.00 1,309 0.00 16 1.22資產

流動負債 1,325 0.00 1,309 0.00 16 1.22流動資產

應付款項 1,325 0.00 1,309 0.00 16 1.22現金

應付費用 1,325 0.00 1,309 0.00 16 1.22銀行存款

淨資產 833,988,847 100.00 794,817,576 100.00 39,171,271 4.93應收款項

淨資產 833,988,847 100.00 794,817,576 100.00 39,171,271 4.93應收帳款

淨資產 833,988,847 100.00 794,817,576 100.00 39,171,271 4.93應收利息

累積餘額 833,988,847 100.00 794,817,576 100.00 39,171,271 4.93其他應收款

預付款項

預付費用

其他資產

什項資產

催收款項

5.本表編製基礎係依會計法刪除第29條後，納入固定資產及長期負債等科目，與預算編列基礎不同。

合計 833,990,172 100.00 794,818,885 100.00 39,171,287 4.93



本年度決算數
科              目

金額

比較增減上年度決算數

% 金額 % 金額 %

中華民國114年度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單位:新臺幣元

收  入  支  出  表

41001-22

收入 51,891,87850,898,067 -993,811100.00 100.00 -1.92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41,451,83639,094,001 -2,357,83576.81 79.88 -5.69

違規罰款收入 41,451,83639,094,001 -2,357,83576.81 79.88 -5.69

財產收益 10,383,04211,753,823 1,370,78123.09 20.01 13.20

財產孳息收入 10,383,04211,753,823 1,370,78123.09 20.01 13.20

其他收入 57,00050,243 -6,7570.10 0.11 -11.85

雜項收入 57,00050,243 -6,7570.10 0.11 -11.85

支出 14,646,54611,726,796 -2,919,75023.04 28.23 -19.93

人事支出 22,33023,611 1,2810.05 0.04 5.74

人事支出 22,33023,611 1,2810.05 0.04 5.74

業務支出 630,412391,107 -239,3050.77 1.21 -37.96

業務支出 630,412391,107 -239,3050.77 1.21 -37.96

獎補助支出 13,993,80411,312,078 -2,681,72622.22 26.97 -19.16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1,690,2002,294,400 604,2004.51 3.26 35.75

其他獎補捐助 12,303,6049,017,678 -3,285,92617.72 23.71 -26.71

本期賸餘（短絀） 37,245,33239,171,271 1,925,93976.96 71.77 5.17

期初淨資產 757,572,244794,817,576 37,245,3321,561.59 1,459.91 4.92

解繳公庫 -- -- - --

淨資產調整數 -- -- - --

期末淨資產 794,817,576833,988,847 39,171,2711,638.55 1,531.68 4.93

註: 本表編製基礎係依會計法刪除第29條後，平衡表已納入固定資產及長期負債等科目，與預算編列基礎不同。



項                    目 本年度決算數

中華民國114年度

現金流量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23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39,171,271本期賸餘（短絀）

-1,039,165調整非現金項目

-1,039,181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16流動負債淨增（淨減）

38,132,106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8,132,10638,132,106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179,712

-179,712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79,712-179,712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37,952,394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776,447,081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814,399,475

本表編製基礎係依會計法刪除第29條後，平衡表已納入固定資產及長期負債等科目，與預算編列基礎不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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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參　考　表



會　計　科　目預　算　項　目 決　算　數 調　整　數 會　計　收　支

中華民國114年度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與會計收支對照表

41001-25

基金來源 50,898,067 - 收入50,898,067

39,094,001 - 39,094,001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11,753,823 - 11,753,823財產收入 財產收益

50,243 - 50,243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

基金用途 11,726,796 - 支出11,726,796

23,611 - 23,611用人費用 人事支出

377,067 14,040 391,107服務費用 業務支出

14,040 -14,040 -材料及用品費

11,312,078 - 11,312,078捐助、補助與獎助 獎補助支出

本期賸餘(短絀) 39,171,271 - 本期賸餘（短絀）39,171,271

期初基金餘額 794,817,576 - 期初淨資產794,817,576

解繳公庫 - - 解繳公庫-

- 淨資產調整數-

期末基金餘額 833,988,847 - 期末淨資產833,988,847

註: 預算項目「服務費用」377,067元與會計科目「業務支出」391,107元間之調整數14,040元，係「材料及用品費」14,040元
之調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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